
埔心國中 109學年度體育班新生入學甄選 

彰化縣立埔心國民中學 109學年度體育班新生入學甄選簡章 

壹、依  據： 

一、彰化縣政府 109年 4月 14 日府教體字第 1090126989號函辦理。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 

三、彰化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置實施要點。 

貳、目  的： 

一、為延續學區國小體育績優運動選手，進行有系統的培育訓練，以發展其

運動專才並以培訓國家未來運動選手。 

二、藉由運動技能鍛鍊身心並提高活力；進而培訓參加縣級、全國所舉辦之

各項比賽，為校爭取最高榮譽。 

三、透過體育專長訓練及體能活動，涵養學生力與美的體育素養。 

參、班  別：體育班。 

肆、錄取名額：一年級新生 1班 30名，男女兼收(手球 10名，羽球 10名，拳擊

10名，本校可視各項實際報名人數調整）備取若干名。 

伍、報  名： 

一、 報名資格： 

(一)國小六年級應屆之畢業生，具有手球、羽球、拳擊專長或具上述專

項發展潛能且品行優良，並通過彰化縣政府主辦之體適能第一階段

檢測達 70分之考生。 

(二)患有精神病、心臟病、氣喘、癲癇症或生理機能無法負擔訓練課程

者，為避免影響健康請勿報考。  

二、 領取報名表： 

（一）時間：109年 5月 27 日（三）至 5月 29日（五）止，每日上午

9：00至下午 4：00。 

（二）地點：1.本校體育組。2.校門口警衛室。3.本校網路下載（網址：

www.psjh.chc.edu.tw） 

（三）校址：彰化縣埔心鄉義民村忠義北路 51號 

電話：04-8291129轉 13、14【學務處體育組】 

三、 報名日期： 

109年 5 月 29日（五）至 6 月 2 日（二）止，每日上午 9：00至

11：30及下午 2：00至 4：00。 

四、 報名地點： 

彰化縣埔心鄉忠義北路 51號  本校學務處體育組 （電話：

04-8291129轉 13、14） 

五、 報名手續：親自或委託（需持附件五之委託書）報名，通訊報名恕不
受理。 

（一）填寫報名表(附件一)及准考證(字跡請工整清晰) 



（二）繳交近 3年內參加體育競賽之相關成績證明文件影印本。 
（三）相關文件繳交查驗完畢後現場領取准考證。 
（四）報名時繳交體適能成績單。 

陸、測驗：參與測驗之考生一律穿著運動服。 

    一、測驗與報到時間：109年 6月 3日（星期 三）下午 2點 30 分於本校行

政大樓川堂報到，下午 3點 00分開始測驗。 

    二、測驗地點：埔心國中。 

三、測驗內容： 

（一）術科：羽球:專項羽球-揮拍/發球(20％) 、10公尺折返跑(15％) 

手球:專項手球-擲遠(20％) 、10公尺折返跑(15％) 

拳擊:專項跳繩測驗(20％) 、10公尺折返跑(15％) 

（二）個人成就:(15％，計分方式參考第柒條第一項) 

（三）為配合量測體溫等防疫措施，請考生提前到達考場。 
（四）若為居家隔離及居家檢疫者，請配合留在家中，不得應試，且無補 

      考措施。 

柒、個人成就計分方式 

一、繳交 106年 8月 1日至 109年 4月 30日期間獲獎獎狀正本與影本各 1

份(正本發還)，書面審查成績，其計分如下表所示。 

    名次 

得分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縣級比賽 14 12 10 8 8 8 6 6 

區域性競賽 16 14 12 10 10 10 8 8 

全國性競賽 30 25 20 18 18 18 16 16 

說明：(1)團體成績只採計縣級以上成績，以得分二分之一計算。 

(2)區域性比賽係指二個縣市以上參賽單位之比賽。 

(3)縣級、區域性、全國性比賽以教育主管機關所主辦者為限。 

二、凡報考手球、羽球項目競賽不相關之獎狀一律不予採計，但是報考拳擊

項目不在此限，採計各項運動成績，因拳擊未舉辦國小組競賽。 

捌、錄  取： 

依體能檢測成績（佔 50％）、專長項目檢測成績（佔 35％）及書面審

查（佔 15％）之總成績依序錄取；若總分相同時，則按專長檢測、體能檢

測、書面審查成績依序錄取。 

玖、放  榜： 

109年 6月 5日(星期五)下午 4點前，於本校公佈欄及本校網路(網址：

www.psjh.chc.edu.tw)公告放榜。 

拾、報  到： 

錄取並確定就讀者，請於 109年 7月 3日(星期五)上午 8時至中午 12

時，持畢業證書逕向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手續並繳交如後文件：「畢業證書

正本、家長切結書(如附件四)」，逾期以棄權論。報到人數未滿 30人，由

http://www.psjh.chc.edu.tw/favicon.ico


備取生依成績高低依序遞補。 

拾壹、入  學： 

凡錄取學生必須由家長簽具家長同意書一份，在學就讀期間，不得藉

故不參加訓練、比賽集訓，需無條件配合參與相關訓練活動，並代表學校

參加各項比賽爭取最高榮譽。 

拾貳、本招生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